附件5
山西省建设厅应急机构主要职责

一、应急管理机构主要职责

见《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》。

二、应急管理办事机构主要职责

1、研究提出应急管理重要政策、制度；

2、指导建设系统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；

3、指导建设系统应急专业队伍建设；

4、统筹协调、指导并督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；

5、建立建设领域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信息数据库和相关专家信息库；

6、具体落实应急管理机构的决定、指令和决策事项；

7、代表省建设厅对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进行快报；

8、做好建设领域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、接报与应急处置的基础性工作；

9、面向全社会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。

三、应急管理工作机构主要职责

1、制定各专项应急预案；

2、明确各专项预案的操作规程并制定操作手册；

3、负责预案的动态管理和修订；

4、做好突发事件的预测和预警；

5、建立所负责业务安全事故的信息数据库和相关专家信息库；

6、具体负责突发事件的预防、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；

7、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等。

8、指导所属行业、领域的应急工作。







